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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背景—戰爭、政府、人民



兩岸烽火、延燒長達30年

舟山群島撤退 東山島戰役—國軍最後的逆襲 國民政府撤出大陳島

八二三砲戰－台海第二次危機

民國68年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，停止砲擊



婦聯會因此而生

婦聯會設立惠幼托兒所

捐建國軍眷舍美國副總統詹森夫人參觀眷舍

慰勞國軍將士



民國39年第一屆常務委員

婦聯會成立於民國
39年4月17日。

國民黨婦女工作會
是在三年後的42年
10月21日才成立。

14名委員無一人有
黨職。



民國45年婦聯會國軍眷屬住宅籌建委員會

20位委員中，

只有1人具有國

民黨黨職。



扁政府清查不當黨產報告-1

勞軍捐…由省市進出
口公會自行發起，自
民國44年起，經內政
部核准，財政部函令
各外匯指定銀行，於

進口結匯時收取。



扁政府清查不當黨產報告-2

附註：
有關勞軍捐上述說明
資料，相關檔案因已
逾「檔案管理法」規
定之保存年限，目前
均予以銷毀，因缺乏
佐證資料，且係憑個
資深人員口語相傳整
理取得，爰請僅供參
考。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1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2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3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4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5

針對「969億元勞軍捐收入」一

說，因中央銀行檔存外匯資料，

最早僅得回溯至民國76年，爰無

法自每年進口結匯金額逕予推估。

針對婦聯會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

一事，受限於會計憑證相關資料

僅保存10年，大部份機關均回

覆無卷可稽。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6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7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8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9



內政部勞軍捐調查報告-10

其立法真意，當是排除
該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
十四條有關經費事項之
規定，以符合動員戡亂
時期人民團體法修正時，

增加政治團體自主性之
國際潮流。



婦聯會勞軍及興建軍眷住宅費用推估-1

項目 數量（次數） 價值 備註

勞軍

（含慰問官兵、軍眷、遺
族、傷患等發放慰問金及

慰問品）

1,600（次）
3,415,550（元/次）×1,600

=5,464,880,000（元）

1. 婦聯55年第132頁

2. 查得78年勞軍總支出
13,662,000元，共計4

次，平均每次

3,415,500元

興建軍眷住宅

（共18期，民國46-84年）
53,026（戶）

1,123,445（元/戶）×53,026

=59,571,794,570（元）

1. 婦聯出版品

2. 查得第18期建築師報

表

眷村改善及衛生工程 735,520,000（元） 婦聯35年出版品記載

總計 65,772,194,570（元）



婦聯會勞軍及興建軍眷住宅費用推估-2



婦聯會勞軍及興建軍眷住宅費用推估-3



總裁批示-1

黨產會所公布的初步調查報

告卻漏掉可研究三字，從而

錯誤認定婦聯會預算由國民

黨編列。



總裁批示-2



總裁批示-3



總裁批示-4



總裁批示-5



總裁批示-6


